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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医师法》实施解读暨医疗风险管理和防控培训班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医务人员的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提升法律意识和人文服务质量，避免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发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将举办《医师法》实施解读暨医疗风险管理和防控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2年4月21日—23日，共3天。

远郊区县于4月20日15:00-18:00报到，近郊区县于4月21日8:00-8:30报到，9:00准时上课。
二、课程内容

以《医师法》解读为核心，详解医师执业十大权力、十项义务及二十项执业规则；
《医师法》解读：医师维权与规范执业；

民法典背景下医疗损害责任变化与纠纷处理实务；

新形势下医疗安全管理的思考与实践；
借鉴医疗实务案例、经验，从一线法官角度向医疗机构一方提出避免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建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经验分享与交流。

三、培训地点
重庆市阳光五洲大酒店（渝北区红锦大道63号，房间预订电话，孙经理：13908319968，总台电话：023-67676666）。
请参加培训的人员结合自身情况预约住宿。
四、培训对象

（一）各区县卫生健康委职能部门管理人员；

（二）各级医院院长、分管医务副院长； 
（三）各级医疗机构行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
（四）各科室临床一线医师、护理人员等。
五、培训师资

【刘  鑫】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中国法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法医学会法医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志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西南医科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医药法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患和谐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
【冉隆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务部医疗综合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特聘专家，西南医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实践导师，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卫生法学会委员，四川省生物信息学学会智慧医务管理分委委员。
六、培训费用及学分

（一）培训费：168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午餐费等）；住宿自行安排、费用自理，回单位报销。

（二）培训合格者，授予重庆市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请参会人员带好本人的身份证件进行签到授分。
七、注意事项

请各医疗卫生单位接通知后及时组织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于2022年4月19日前将培训班回执发邮件至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重庆市卫生人才交流中心）会务组，也可电话报名。同时，此次培训班接受医务工作者个人报名，名额有限，以报名先后顺序额满为准。
请参会人员携带24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参会人员需确保本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14天内未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未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未出现过持续高热、干咳、乏力等疑似新冠肺炎病情症状。

参会人员在会议期间需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规定，坚持按要求更新健康码、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联系电话：63651371  63651322 

邮    箱：2359881469@qq.com
联 系 人：吴荣昆  徐黎黎  谭  偲

网    址：www.cqwsrc.com（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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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请于4月19日以前发至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会务组。

2.邮箱：3508777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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